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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（试行）成人高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

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4/2021_2022__E4_B8_8A_

E9_A5_B6_E5_B8_88_E8_c66_644728.htm 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

会《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》

和江西省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《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

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，结合我

院实际，特制订本细则。 一、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 （一）凡

属我院各类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并符合以下条件者，均

可申请授予学士学位： 1、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政治理论课

程，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，并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

立场、观点和方法分析、认识问题的初步能力； 2、通过成

人高等教育，经审核准予毕业，其课程学习（含外国语和教

学实验）和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或其它毕业实践环节）达到

本科教学计划应有的各项要求，成绩优良，表明确已较好地

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、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并具有从

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。 （二）有

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授予学士学位： 1、在校期间违法乱

纪、道德败坏或因其它原因受到学校或所在单位记过以上（

含记过）处分； 2、在校期间，有三门次及以上课程补考； 3

、所学专业规定的主干课程考试平均分数未达到75分以上（

不含75分）； 4、参加省学位办组织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生

学士学位外语考试和学院组织的有关课程考试成绩未达到要

求，或政治理论课不合格； 5、考试作弊或协同他人作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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